
最新个人工伤申请书(实用5篇)
无论是身处学校还是步入社会，大家都尝试过写作吧，借助
写作也可以提高我们的语言组织能力。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
文很难写？下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秀范文，希望能够帮
助到大家，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个人工伤申请书篇一

申请人：×××，性别，××年××月×日出生，民族，籍
贯，住×××市×××街，是××公司职工。

被申请单位：××公司，地址：×××××××

法定代表人：×××任××职务

联系电话：××××××

请求事项

请求劳动部门依法认定申请人在×××时间受伤为工伤。

事实及理由：

申请人是×××公司职工，××××年××月被招入公司，
担任××工作，在××年月日上班时间，因为公司发生××
工作事故，致使申请人受到严重伤害。申请人受伤后，
在××市××医院住院治疗，现已治疗×个月，花费医药
费××元。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特申请劳动部门对申请人受
伤一事进行调查核实，并依法认定本人此次受伤为工伤。

此致



××市劳动保险部门

申请人（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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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工伤申请书篇二

尊敬的学校领导：

您好!我是__班的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特申请贫困补助。

我的家坐落在__的一个贫困地方。那是一个比较落后的地方，
家里有我的`爸爸，妈妈，两个姐姐和我。因为家里太穷，爷
爷奶奶都在我们没出生时就去世了。很小很小时都是我妈妈
一个人在家里照顾我们姐弟三个孩子，爸爸一个人在地里干
活，有时候一个人忙不过来时。妈妈就把我门锁在家里帮爸
爸干活，正是因为这样的家庭条件，从我懂事开始就知道父
母都是认为只有凭读书走出贫穷，跳出农村。所以爸妈不尽
辛苦的让我和两个姐姐上学，在农村来讲，有三个儿女可以
读书的真的是件很惊奇的事情，同龄的孩子都羡慕我们，可
是又有谁知道背后的父母是多么的辛苦与劳累，尤其是交通



不怎么方便的农村。

现在两个 姐姐 都已上了大学，我还在上高中，家里这三个
孩子让爸爸妈妈，操透心。大姐一年的学费要六千多，再加
上每月的生活费，这一年下来就要一万多。二姐更是如此，
两个姐姐每年的学费加生活费都让爸爸妈妈手足无措，爸妈
知道我们都想上学，并且都能受到高等教育，所以再怎么的
累和痛，他从不说出来，只会让我们珍惜这上学的机会。

想起来每次到快开学时的那一段时间，经常都见不到爸爸，
每次都很晚才回来。一方面他在外努力的干活挣钱，令一方
面他在想办法给我们凑集学费，看着爸爸去亲戚家借钱时的
表情，我真的好难过，想我怎么还不长大，长大了就可以帮
爸爸挣钱了，爸爸就不用这么痛苦了，虽然很多人说钱不是
万能的，但是没钱也是万万不能，尤其像我们这样家里孩子
多的，又都在上学的。

爸爸妈妈今年都是四十多岁的人了，身体也大不如以前了，
妈妈的身体现在变的好糟，什么重活都不能干，去医院检查
说是腰部有问题，妈妈也不跟我们说到底是怎么了，天天都
在吃药，却也不见好，我和两个姐姐怎么劝她去医院治疗她
都不去，其实我们都长大，妈妈是不想再花钱了，她只想我
们能好好的完成学业，从来都没把自己的病方在心上。现在
加里所有的重活都落在爸爸一个人肩上了。看着爸爸每次干
完活回来累的那样子。我都感觉好心酸，多希望我家也能摆
脱这穷苦的日子，所以，我在心里告诉自己，要努力，要加
油，一定不要爸妈再过这样的生活。

我们班的贫困生是比较多的,因为大家基本上都是农村人，但
是我家的孩子是在是太多，我想有贫困生也不是什么坏事,贫
困能更磨练我们的意志.我是一名贫困生,我有我自己的经历,
我的经历使我认识到,贫困不能给我们带来什么阻碍,我们最
大的阻碍在我们心中,只有你克服了自己的贫困心理,你才能
做的更好,”人穷志不穷”, ‘穷且益坚”,这么一句古语已



经告诉我们了,我想我自己不会被贫困击倒.而且会更加努力.
来改变我们的现状,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摆脱贫困,否则我
们会一直贫困下去.贫困不是我们的绊脚石,相反塌实我们的
动力. 我会更努力!!

因此希望能够得到学院的补助，缓解一点父母的经济压力。
还望领导更批准!

此致

敬礼!

申请人：申请书模板

__年__月__日

个人工伤申请书篇三

申请人：×××，性别×，××年××月×日出生，民族×，
住×××市×××街，身份证号码：×××，是××公司职
工。联系电话×××××。

被申请人：××公司，地址：×××××××。

法定代表人：×××职务：

请求事项：请求依法认定申请人在×××(时间)受伤为工伤。

事实与理由：

申请人是×××公司职工，于××××年××月签订劳动合同
(建立劳动关系)，在××岗位工作。在××年××月××日
上班时间，在地点发生××工作事故，致使申请人××部位
受到严重伤害。申请人受伤后，在××市××医院治疗，诊
断为××，现已住院治疗××个月，花费医药费××元。



据据《工伤保险条例》及《工伤认定办法》之规定，特申请
劳动部门对申请人受伤一事进行调查核实，并依法认定本人
此次受伤为工伤。

此致

××县(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

附：相关证据材料

申请人(签字)：××

××××年××月××日

个人工伤申请书篇四

公司因为意外导致受伤，所以可以申请工伤，如果工伤申请
不通过，还可以申请复议。下面是小编给大家带来的工伤复
议申请书范文，欢迎大家阅读参考，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申请人：某集团天津房地产开发公司

住所：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某某路某某号

法定代表人：×××，总经理

联系电话：

被申请人：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劳动人事局

复议请求：

撤销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劳动人事局做出认定某某右眼受伤
为工伤的具体行政行为。



事实与理由：

×××××的《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工伤确认通知书》，该
通知书认定了某某右眼负伤为工伤，并载明某某所在单位为
某集团天津房地产开发公司。申请人认为，被申请人做出上
述具体行政行为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且认定事实和适
用法律都存在多处严重错误，故依法申请撤销其具体行政行
为。事实与理由如下：

一、被申请人认定某某右眼受伤为工伤无事实依据。某某右
眼受伤一事，被申请人并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在没有
查明事实真相的情况下就认定了某某为工伤，是不符合实际
情况的。某某右眼受伤一事，某某本人曾经在**年9月份与天
津开发区泰达医院进行过诉讼，但经过法院审理，并没有办
法认定某某右眼受伤系在该医院受伤，此事实说明了某某受
伤一事很难被认定为是在履行单位安排的任务时受伤的情况，
对其受伤认定为工伤缺乏事实依据。

二、被申请人认定某某的工作单位为某集团天津房地产开发
公司属。

认定事实错误。某某的工作单位为天津开发区某某宾馆，而
非申请人，被申请人的认定存在错误。

三、被申请人的行政行为适用法律法规错误。

**年11月26日做出的编号为××××的《工伤确认通知书》
中，援引了《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工伤保险办法》(以下简称
《办法》)的相关规定，认定某某受伤属于工伤。但是，该
《办法》为**年十二月十九日经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
员会第24次主任会议审议通过，自**年四月一日起实施，也
就是说，在被申请人做出该工伤认定时，该办法根本还没有
出台，更没有开始实施。因此，被申请人做出的工伤认定属
于适用法律法规错误。



申请人:汪某某，男，1969年5月9日生，汉族，无业，住南京
市.

被申请人：南京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

法定代表人：刁，职务：局长。

请求事项：

请求依法撤销被申请人作出的宁劳社工认字(20xx)第0750号
工伤认定的具体行政行为，并确认申请人于20xx年9月27日发
生的事故伤害属于工伤。

事实与理由：

**年3月28，申请人收到被申请人作出的宁劳社工认字(20xx)
第0750号《工伤认定决定书》，对汪学明于20xx年09月27日
发生的事故伤害认定为不属于工伤。申请人认为：

一、该工伤认定书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申请人在事故发生时就职于南京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从事厨
师长一职，此一、二审法院判决书业已认定。而被申请人将
申请人职业定为生产运输工人，此为认定事实错误。被申请
人作出的工伤认定书认定的案情为：在工作休息期间，因个
人原因滑倒受伤。此与实际事实不符。实际情况是：申请人
身为厨师，他的工作职责就是为学校师生提供饮食，因此，
别人休息的时候正是他们工作的时间。事故发生当天，大概
在8点多，学生早餐时间也接近尾声。申请人看食堂就餐人员
不多了，也不太繁忙了，因申请人自己尚未吃早饭，就准备
乘这段空闲时间抓紧弄点吃的。就在申请人从食堂窗口拿好
饭菜转身离开时，因食堂地面有积水，不小心滑倒受伤。而
被申请人认为申请人吃饭时间为个人休息时间，对此申请人
不服。吃饭、上厕所为一个人最根本的本能需求，不应将此



时间段定为工作休息时间，况且吃饭也是为了上午的工作需
要做准备。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等相关法律规定申请人的
此种情况应认定为工伤。

另外，被申请人仅根据南京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提供的证人证
言而认定申请人是在工作休息期间，因个人原因滑倒受伤。
对此，申请人想作以下说明：

在一、二审诉讼阶段，南京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否认与申请人
存在劳动关系，且不承认申请人在南京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承
包的江苏警官学院二食堂从事厨师一职。为了证明其主张，
南京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向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提交了2份经律
师调查取证的书面证言。一份为中国传媒大学南广学院食堂
一员工的证言，一份为南广学院门卫的证言，2份证言均证明
申请人20xx年8月至10月在南广学院工作。另外，南京餐饮管
理有限公司在二审阶段申请了一证人出庭作证，且此证人
与**公司法定代表人张国珍有亲属关系。此证人出庭作证，
否认申请人20xx年9月份在南京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工作，且其
称并不认识申请人。但，事后事实证明，申请人20xx年9月份
在南京**公司工作与其存在劳动关系。因此，申请人认为，
南京**公司在一、二审诉讼阶段向法院提供了虚假的证人证
言。此次工伤认定阶段，南京**公司又向被申请人提供了证
人证言，且证人均与**公司法定代表人存有利害关系，故申
请人认为**公司提供的证人证言不足采信。而被申请人却单
方采信了**公司提供的证人证言而认定申请人所受事故伤害
不属于工伤。

现申请人对该工伤认定不服，特依法向贵局提起行政复议，
请求依法支持申请人的复议请求。

此致

江苏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



申请人：

申请人:xx县xx中板厂,住所地:xx县xx镇xx号。

负责人:xxx,职务:厂长。

被申请人:xx县人事劳动和社会保障局,住所地:

负责人:,职务:局长

申请人因不服被申请人**年12月2日作出的xx字[20xx]xx号关
于认定xxx为因工负伤的决定,现依法提出复议申请。

复议请求:

二、请求复议机关依法作出xxx的受伤不属于工伤或不视同工
伤的认定决定。

事实与理由:

一、xxx的受伤不符合认定为工伤的条件。

(一)xxx并非是在工作时间受伤。申请人生产工人实行计件工
资,开工受天气及原材料影响,工作时间是不确定的,开机才能
开工,开机时间就是生产组工人的工作时间,不开机就不是工
作时间。20xx年10月8日上午xxx受伤当时,xxx所在的生产组因
为机长xxx去维修机器,完全关闭了旋切机,并未开工,xxx住在
厂内,尚处于休息状态,并不是在工作时间受伤。

(二)xxx在厂内受伤并不等同于《工伤保险条例》规定的在工
作场所内受伤。xxx吃住均在厂内,只要他呆在厂内,他的任何
受伤都是在厂内,如果不分清具体情况就一律认定是在工作场
所受伤是不符合法律基本原则和精神的,也是极不公平和极不



科学的。

(三)xxx受伤并不是因工作原因受伤。

1、工作是按照用人单位的安排完成一定劳动并能创造劳动价
值的行为。申请人有严格的岗位分工,任何人不得越岗操
作,xxx的工作岗位是锯木,而不是切板,xxx刚到申请人厂里工
作20多天,根本就不会操作旋切机,申请人更不会安排xxx操作
旋切机,xxx擅自操作机器的行为属严重违纪行为,其行为不是
为了工作,不能创造劳动价值,反而是破坏申请人生产的行为。

2、xxx开机主观上不是为了工作。申请人所有生产组都是需要
相互配合的,特别是机长不开机时,生产组根本无法工作,xxx
在没有工作安排的情况下,擅自开机的目的显然不是为了工作,
不是为老板加工木材,完全是为了好奇、学习等个人目的而去
违规开机。

二、被申请人认定xxx为因工负伤证据不足,程序严重违法,没
有任何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

(一)被申请人所依据的证据仅是几个不明身份的人的证词,所
有证词雷同,其证人据申请人调查均与xxx存在亲属等利害关
系,完全是刻意捏造事实、信口雌黄、恶意串通,证词不可信,
不能作为证据使用。

(二)被申请人未向申请人作任何调查,甚至连申请人法定代表
人及管理人员都没有联系,直到看到被申请人的认定书,申请
人及申请人的法定代表人才知道被申请人已经启动了工伤认
定程序,被申请人仅凭xxx等人的一面之词就轻率认定,是严重
违反法律规定的。

(三)被申请人在向xxx等人单方调查核实的过程中经常只有一
人进行,严重的违反了《工伤认定办法》第十一条及相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

综上所述,xxx的受伤并不符合认定为工伤或视同工伤的条件,
其受伤完会是自己的过错造成的,应当自行承担全部责任,被
申请人认定xxx为因工负伤的决定没有任何事实依据和法律依
据,程序严重违法,严重偏袒xxx一方,应当予以撤销,请求复议
机关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依法重新作出认定,支持申请人的全
部复议请求。

此致

xx县人民政府

申请人:xx县xx中板厂

申请人：

复议请求：

请求撤销被申请人作出的扬江人社工认字(20xx)第663号《工
伤认定决定书》，重新作出工伤认定结论，依法认定在20xx
年1月12日的死亡为非因公死亡、不属于工伤。

事实及理由：

申请人因对被申请人于20xx年6月19日作出的扬江人社工认
字(20xx)第663号《工伤认定决定书》处理决定不服，现依法
向贵府申请行政复议。

上述《工伤认定决定书》仅仅只用寥寥几个字“经审定”就
当然得出“于20xx年1月12日发生交通事故，经抢救无效死亡，
认定为工伤”之结论，显然不能成立。被申请人作出的《工
伤认定决定书》既未载明死者工亡认定申请所依据的事实及
相关证据，更未列明其调查核实的经过和依据，显而易见，



被申请人所作《工伤认定决定书》违反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部公布、自20xx年1月1日起施行的《工伤认定办法》第十九
条关于“工伤认定决定应当载明下列事项：(三)受伤害部位、
事故时间和诊治时间或职业病名称、受伤害经过和核实情况、
医疗救治的基本情况和诊断结论”之规定，属于认定事实不
清，程序违法。

其次，是在20xx年1月12日凌晨5时左右骑电动车发生的交通
事故，时值冬日，凌晨5点天还未亮，五点钟就去上班，时间
也有点太早了。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规定之“上
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才属于应当
认定工伤的情形。对“上下班途中”的理解，应作“合理时
间”和“合理路线”的限定。本案中，发生交通事故的时间
是在凌晨5时，并不是在上班途中的合理时间，所以申请人认
为被申请人的《工伤认定决定书》明显适用法律错误。

综上所述，被申请人扬江人社工认字(20xx)第663号《工伤认
定决定书》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程序违法，严重侵犯
了申请人的合法权益。特向贵府申请行政复议，依法撤销被
申请人扬江人社工认字(20xx)第663号《工伤认定决定书》，
重新作出工伤认定结论，还申请人以公道。

此致

扬州市江都区人民政府

申请人:

年 月 日

工伤认定行政复议申请书

地址：



法定代表人 职务：局长

案由：申请人对麻阳苗族自治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20xx
年3月30日)编号;20xx002号工伤认定书 ,现向麻阳苗族自治
县人民政府提出行政复议申请。

复议请求：

请求撤销麻阳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于20xx年3月30日作出
的编号：20xx002号工伤认定书,重新作出工伤认定结论,依法
认定申请人张泽和在20xx年2月12日的受伤为工伤.

事实与理由：

申请人于20xx年2月12日中午12点10分左右，刚下班回家就接
到国土局地基股长张斤华的电话，要求慢点休息先到局办公
室查一下黄双乡宅基地发证指界人员的工作经费出入问题，
由于事发突然，乡镇在外工作人员都在等待核查结果。申请
人为了不耽误工作，只好从家中骑电动摩托车返回办公室，
当时，正逢赶集天中午，车辆、人群络绎不绝道路拥堵，只
好另辟捷经走火车站货场道路赶往局里，恰巧道路前一辆货
车尘土飞扬迎面驶来，申请人谨慎驾驶不料使入道路中的坑
洼处人车一起滑倒，因货车撒落地面的碎石、矿渣较多车子
打滑摔得严重，经医生诊断申请人右腿胫骨平台粉碎性骨裂
实施手术后导致伤残。

申请人于20xx年2月15日向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出工伤认
定申请,20xx年3月30日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编号
为20xx002号的不予受理书 ， 认为申请人的情形“不符合
《工伤保险条例》(以下称该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第十五
条认定工伤或者视同工伤的情形”,因此,“认定申请人不属
于或不视同工伤”.。



对于该认定书,申请人提出以下几点异议：

第一,该认定书认定的情形与事实不符，是工作人员不通过认
真调查核实得出不负责任的认定结果通篇没有任何关于申请
的情形为什么不能被认定为工伤或视同工伤的说理性理由.

第二,被申请人存在机械解读、曲解适用《工伤保险条例》的
现象.

此规定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国家的医疗卫生保障体系尚未
完全建立起来,国民收入水平有限,尚不能自行抵御医疗、意
外等风险.基于此,国家通过立法来弥补国家保障体系的缺乏
而给职工造成的损害,即只要不是该条例第十一条或国务院
《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六条规定的情形,劳动与社会保障部门
就应该认定为工伤.尽最大可能的减少职工的损失,弥补职工
已经受伤的心灵.否则,从逻辑学上来说,只适用该条例第九、
十条之规定,而不适用第十一条之规定,那么,立法就没有必要
另行规定禁止性条款,第十一条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存在机械解读、曲解适用《工伤保险条例》的
现象.

第三,就本案而言,申请人的行为应认定为工伤.

综上所述 ,申请人于20xx年2月15日在上班工作时遭受的意外
伤害,完全符合 《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属于在工作的时间
与工作场所内,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理应认定为工伤.但
是被申请人无视《工伤保险条例》 的明文规定,做出了错误
的工伤认定结论,严重侵犯了申请人的合法权益.特向麻阳县
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依法撤销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于20xx年3月30日作出的20xx002号认定书,重新作出工伤认
定结论,还申请人以公道.

此致



麻阳县人民政府

个人工伤申请书篇五

申诉人：

被诉人：

申请事项：

1、请求裁决被诉人支付申诉人9级工伤伤残补偿金合计人民
币52362元。

2、请求裁决被诉人支付申诉人将来必然会发生的后续治疗
费7000元

3、请求裁决被诉人支付申诉人在医院治疗工伤期间的伙食补
助费2520元。

3、请求裁决被诉人补交申诉人于20xx年2月26日开始参保至
今的社会保险费（包括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工伤
保险、失业保险）。

4、请求裁决被诉人向申诉人支付因没有与劳动者签订书面劳
动合同而应当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二倍的工资，即11月的工资
赔偿共计22000元的赔偿。

5、请求裁决被诉人支付给申诉人经济补偿5000元（解除劳动
合同时每满一年工龄支付一个月工资给劳动者，不足六个月
的按半个月工资予以补充）。

事实与理由：

20xx年2月xx应聘到四川xx建设劳务有限公司，职位为电焊工，



月基本工资为2000元，公司承诺一个月后与其签订书面劳动
合同，入职后公司以种种借口拖延劳动合同的签订，也没有
为其购买职工基本社保。20xx年3月xx被四川xx建设劳务有限
公司劳务派遣到四川xx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的项目工地上工
作，20xx年11月14日在工作过程中从高约4米处跌落致左足受
伤，送成都第一骨科医院被确诊为“左足跟骨粉碎性骨折”，
后被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认定为工伤，20xx年6月8日被成
都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成劳鉴字[20xx]2457号）评定为
工伤伤残9级。20xx年5月3日经四川西南司法鉴定中心鉴定确认
“被鉴定人xx后续医疗费用还需人民币7000元”。根据以下
法律法规被诉人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七条、第三十五条和《四川省人
民政府关于贯彻《工伤保险条例》的实施意见》的规定被诉
人应当支付给申诉人52362元的工伤伤残补助金（其中含：一
次性伤残补助金本人工资8个月，一次性医疗补助金和一次性
伤残就业补助金16个月）。

为了维护法律的尊严，保护劳动者的合法利益，恳请仲裁委
员会依法支持申诉人的主张。

此致

成都市劳动仲裁委员会

申诉人：

20xx年7月26日


